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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t‘s about LIVING(活著),

patient autonomy(病人自主), 

appropriate death(適切的死亡)



楊秀儀, 2013

Autonomy toward death, 

not just right to die

適切的死亡appropriate death (Weisman)

病人所選擇的死亡情境   

沒有疼痛、個人執行能力達到最有效之境界，能完成生前願望和自我統整，

以及自主性參與各項重要決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「否認」在瀕死過程中無所不在且會反覆出現



當代安寧緩和照護

新興的人權——不受苦的權利(RIGHT 

NOT TO SUFFER)

• 尊嚴、身體完整、健康以及免受酷刑或不

人道待遇等普遍人權與生命終結辯論具有

特殊相關性，並構成了新生物權利出現的

基礎。在過去的幾十年裡，知情同意權、

有尊嚴地死去的權利和不受苦的權利等權

利在國際法律秩序中變得越來越重要。

• 緩和照護對應了一個呼聲建起的人權：不

受苦的權利(Stefania Negri, 2013)

公共衛生與健康促進

• 「慈悲關懷城市/社區」（Compassionate 

Cities/Communities）由英國布拉福德大學社會

學教授Allan Kellehear所提出，他注意到生命末

期照護及面臨喪親將是新的公共衛生問題，可透

過街坊鄰居相互支持，以彌補人口快速老化和民

眾從急性醫療到社區照護的不足。

• 推動慈悲關懷城市/社區是以社區內既有資源為出

發點，強調「不要看社區缺少什麼，而是看社區

擁有什麼，社區的每個人都能給予他人幫助」



自然死

圖片來源：趙可式博士提供

1994年時任行政院副
院長徐立德指示衛生
署推動安寧療護發展。

服務病人、
教育醫護人員及民眾、
設置安寧病房、
相關作業規範及立法
四路並進。

https://www.commonhealth.com.tw/article/777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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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衛院-台灣安寧緩和療護政策白皮書



國衛院-台灣安寧緩和療護政策白皮書



病人自主權利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

完全行為能力人經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才能簽立

註記健保卡上完成才生效

家屬無法簽立

醫療委任代理人可受指定表達意願

主體為符合五大臨床條件的病人

內容為「維持生命治療」與「人工營養與流體餵養」

可隨時簽立，未成年人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也可簽

簽立後即生效

病人為簽立意願書，家屬可簽立同意書，醫師也可出具醫囑

醫療委任代理人可簽署意願書

主體為末期病人

內容為「心肺復甦術」與「瀕死期維生醫療」



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

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、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。

二、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。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，應

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，則應由法

定代理人簽署意願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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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我們需要醫療委任代理人？

有多少人在需要做健康重大決定時還具有意思能力？

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功能是什麼？

如果沒有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會發生什麼事？



一但失去醫療決定能力，其醫療自主權保護透過：

監護人(護養療治)➔需先經監護宣告、如欲採意定監護需有意定監護契約

醫療委任代理人(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、病人自主權利法)➔其餘醫療決策回歸醫療法

最近親屬(民法、醫療法、安寧緩和醫療條例)

法定代理人(民法)

關係人(侵入性治療)

預立醫療決定

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不施行心肺復甦術醫囑

TEST：一個無親屬、沒有簽署過任何預立醫療決定或DNR的無意識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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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智者的代理權與同意權並無法依個人調整，雖然在意定監護法上路之後有所改善，但監護與輔助宣告

偏重失智者特定的生活面向（財產行為），人身事務相關規範相形簡陋，僅《民法》第1112 條規定：

「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、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時，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，並考量

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。」（戴瑀如，2019b），缺乏對失智者其他生活需求的理解。至於受輔助宣告

人，雖仍有行為能力，惟其某些重大財產行為須經輔助人同意，然而，此些行為種類已明訂於《民法》

第15 條之2 第1 項（如：消費借貸、消費寄託、保證、贈與或信託），法院僅能依需求加以擴張，無從

減縮，且輔助人協助本人為決定之方法，僅承認輔助人就特定財產行為有同意權，既無代理權，亦無人

身事項之權限，也可能不敷所需（戴瑀如，2019a）。醫療照護決定屬人身事務，又具有高度一身專屬

性，且與生存尊嚴有極大相關，卻向來是個少有被探討之領域。

趙曉芳、黃詩淳、陳怡伃、李會珍、陳筠靜、傅從喜。
被看見與不被看見：失智者服務使用與權益保障的困境與挑戰。

台灣社會福利學刊，202106 (17:1期)，頁51-8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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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助與監護宣告

輔助宣告(仍有決策能力)

自然人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造成與他人溝通或對於他人表達的意思的瞭解

程度，比一般人稍顯較弱(即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，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

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，顯有不足者)。比方說，有輕度智能障礙，日常生活可

以自理，但容易被人利用詐騙等情形。聲請人可向法院聲請對其為輔助之宣告。

法院為輔助宣告時，會同時選輔助人來幫助受輔助宣告人處理事情，像是受輔助宣告

之人為某些特定行為（如消費借貸、訴訟行為等，可詳閱民法第15條之2），要經過

輔助人的同意才生效。

16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07-58173-364a9-1.html



監護宣告

自然人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不能與他人溝通或不瞭解他人表達的意思(即民

法第14條第1項明定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

者)。比方說，長期昏迷、植物人、嚴重的智能障礙或精神疾病等等，聲請人可聲請法

院對其為監護之宣告。

此時該受監護宣告之人成為無行為能力人，法院除了同時選出一位監護人來擔任他

（她）的法定代理人外，也會再選一位適當的人跟監護人一起開具受監護宣告人的財

產明細清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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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自主是最深處的人格法益

從「自主」的哲學內涵觀之，它是一種自我治理——自我認識、自我導向以及自我實現——

展現於自己所想要的生命處境，在現今的醫療過程中如關於侵入性治療的同意、維生醫療的

抉擇，就是一種醫療自主在明文法上的展現，而法律規範的目的即是為了幫助維護個人在私

領域(尤以身體健康方面)的自我治理能夠展現並不受第三方之外力干擾。

病人在接受照護過程中所產生的感受、以及對某些照護結果的好惡，也都是屬於自主的一部

分，而非僅止於關於特定醫療選項的文書，是人格深處中所想望被保障的尊嚴整體，因此即

使非具有行為能力之人，也有表達對於照護感受以及需求的能力(ability) 。



醫療自主的目標是建構「自我偏好的照護情境(Living a life like ours )」，屬於一種

人格權利益的期待與保障，並非現今明文法上關於特定醫療選項意思表示的保障可

涵蓋，其影響遠比醫療選項深遠，然過去論及此者稀，且該人格權利益的期待可能

性，涵蓋各種因疾病、老化、神經性退化產生之認知減損狀態共存者，以及具行為

能力者但該利益的實踐因其他因素受阻者。

病人從主要表意者成為自己意願的主要協作者，也因此，其意願與價值才是自主的

主體，而非該人當下的行為能力或是心智能力，在制度上我們必須重新設計，以實

現幫助病人處於他所期待受照護方式之生命處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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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緩和照護的哲學

緩和照護被定義為「一種積極的全人照護，針對所有年齡

(包含生命末期)因疾病而遭受嚴重健康相關困擾與受苦的

人」。

優化病人的身體和功能能力通常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品質

的關鍵，因為這使病人能夠繼續從事他們重視的日常活動，

並保持正常感和自我效能感。這種強調在晚期疾病中尤為重

要，安寧緩和照護的哲學就是「儘可能活得好又長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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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緩和照護是

活著的藝術

使人自主而有連結地過每一刻

從來都不是救與不救的對錯問題

而是讓每個生命的困難決定

無憾的選擇



安寧是基礎照顧
Basic Care

1.身上的症狀有沒有被照顧得服服貼貼，不只疼痛、喘、

噁心嘔吐、食慾不振，皮膚、傷口、睡眠、排便、水

腫通通都高規格待遇

2.是否得到尊嚴的照顧，包含明確而溫暖的訊息、尊重

而全面的討論

3.所有的焦慮、擔憂與調適需求

4.所有重要願望與關係的成就



哈佛公共健康學院教授、哈佛
醫學院教授，印裔美籍外科醫
生和新聞工作者，曾任白宮健
康政策顧問，影響歐巴馬醫改
政策的關鍵人物之一，《時代
周刊》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
影響力人物榜單中唯一的醫生。

健康照護是為了幫每個人建造感受「活著」的期待直到最後一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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